
聯合公佈聯合公佈聯合公佈聯合公佈

公佈內容公佈內容公佈內容公佈內容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、 西 寶 營 建 集 團 （ 現 為 V I N C I

C o n s t r u c t i o n）、 V I N C I 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G r a n d  P r o j e c t s  （ V I N C I

C o n s t r u c t i o n 的 附 屬 公 司 ）及 前 田 建 設 工 業 株 式 會 社 公 佈 有 關

兩 份 策 略 性 污 水 排 放 計 劃 深 層 隧 道 工 程 合 約 （ 合 約 編 號

D C / 9 3 / 1 3 及 D C / 9 3 / 1 4）之 糾 紛 現 已 得 到 解 決 。各 方 並 已 簽 署

協 議 ， 和 解 了 所 有 剩 餘 的 糾 紛 事 項 。

該 份 協 議 列 明 了 由 聯 營 公 司 承 建 商 向 特 區 政 府 支 付 款 項 的 安

排 。 雙 方 亦 同 意 停 止 及 撤 銷 所 有 有 關 ㆖ 述 合 約 糾 紛 的 尚 未 完

成 的 仲 裁 及 ㆖ 訢 程 序 。 協 議 亦 表 明 特 區 政 府 同 意 只 要 ㆖ 述 承

建 商 能 繼 續 符 合 有 關 的 規 定 ， 他 們 的 投 標 ㆞ 位 將 不 會 因 他 們

曾 參 與 ㆖ 述 兩 份 深 層 隧 道 工 程 合 約 而 遭 到 影 響 。


